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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根据一般授权配售新H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外，下列词汇具有以下涵义：

A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的普通内资股，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及以人民币买卖

年度股东大会 指 本公司于2024年6月6日举行之年度股东大会

联系人 指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含义

董事会 指 董事会

营业日 指

持牌银行于香港一般开放营业及联交所于香港一般开放买

卖证券的任何日子（周六、周日、香港公众假期及八号或

以上台风警告讯号或「黑色」暴雨警告于上午九时至下午

五时期间生效的日期除外）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及台湾）

交割日 指
配售协议所载的条件达成当日的下一个营业日，或本公司

及配售代理书面约定的其他日期，无论如何不迟于配售协

议日期后的14日

本公司 指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一间于中国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其H股及A股分别于联交所主板及深交所上市及买卖

完成 指 根据配售协议完成配售

关连人士 指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涵义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档案

规则
指

中国证监会于2023年2月24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境内企业

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

（经不时修订、补充或修改）



中国证监会备案 指 就或关于本次配售分别根据中国证监会备案规则及其他适

用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所作或将

所作的所有书面、口头或任何形式的信函、备案、函件、

通讯、文件、回复、承诺及提交书面资料连同任何其修

订、补充及/或修改（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备案报告

书）

中国证监会备案

报告书

指 本公司或其子公司依据中国证监会备案规则第十三条规定

向中国证监会提交的有关本次配售的备案报告（包括其任

何修改、补充及/或修改）

中国证监会备案

规则

指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

行办法》及其配套指引（自2023年3月31日起生效）（经不

时修订、补充或修改）

中国证监会规定 指 中国证监会档案规则及中国证监会备案规则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一般授权 指
本公司股东在于年度股东大会上授权本公司配发及发行股
份的一般授权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集团成员”也当据此理解

香港 指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港元 指 港元，香港的法定货币

H股 指
本公司股本中的境外上市普通外资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于联交所上市及以港元买卖

上市委员会 指 联交所董事会之上市小组委员会

上市规则 指 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整体协调人 指
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UBS AG Hong Kong Branch
及中信里昂证券有限公司

承配人 指
配售代理根据配售协议促成认购配售股份的任何专业、机

构和其他投资者

配售 指 配售代理根据配售协议配售配售股份

配售代理 指 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UBS AG Hong Kong Branch
及中信里昂证券有限公司

配售协议 指 本公司与配售代理于2025年3月3日就配售订立之配售协议

配售价 指 每股H股335.2港元

配售股份 指
本公司将根据配售协议的条款并遵守其中的条件，发行

129,800,000股新H股

人民币 指 人民币，中国的法定货币



证券及期货条例 指 《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571章）

股份 指 A股及H股

股东 指 股份持有人

深交所 指 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属公司 指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涵义

主要股东 指 具有上市规则所赋予的涵义

美国 指 美利坚合众国、其领土和属地以及所有受其管辖的地区

% 指 百分比

一、配售事项

董事会欣然宣布，本公司和配售代理于2025年3月3日（收市时间后）订立了配

售协议，配售协议之主要条款载列如下：

1、配售协议

日期： 2025年3月3日（收市时间后）

协议方：

（1）本公司；及

（2）配售代理

2、配售股份

本公司将根据配售协议所列条款并在配售协议所列条件的规限下，发行本公司

注册资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的129,800,000股新H股。

配售股份相当于现有已发行1,098,000,000股H股的约11.82%，及于本公告日期已

发行股份总数的约4.46%。假设从本公告日期起至配售完成，除发行配售股份外，本

公司已发行股本没有其他变化，则配售股份约占经扩大已发行H股数目的约10.57%

及配售股份配发及发行后经扩大已发行股份总数的约4.27%。根据配售，本次配售

之配售股份的总面值为人民币129,800,000元。



3、配售

根据配售协议所列条款并在配售协议所列条件的规限下，本公司同意按配售价

发行配售股份，而配售代理已分别单独同意作为本公司的代理，以按尽力基准促使承

配人按配售价购买配售股份。

经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配售代理及其最终实益拥

有人均为独立于本公司及其联系人及关连人士且与彼等并没有关连。

4、承配人

配售代理将按尽力基准向不少于六名承配人配售配售股份，而该等承配人及其

最终实益拥有人均为与本公司、本公司之关连人士、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属公司之任何

董事、监事、最高行政人员或主要股东或彼等各自之联系人概无关连的独立专业、机

构及/或其他投资者。概无承配人将于紧随配售完成后成为本公司之主要股东。

5、配售价

每股配售股份的配售价335.2港元：

（1）较联交所所报2025年3月3日前（即本公告刊发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含该

日）最后连续十个交易日之平均收市价每股H股约380.1港元折让约

11.8%；

（2）较联交所所报2025年3月3日前（含该日）最后连续五个交易日之平均

收市价每股H股约382.2港元折让约12.3%；及

（3）较2025年3月3日于联交所所报之收市价每股H股363.6港元折让约

7.8%。

配售所得款项（扣除佣金和估计开支后）预计约为43,383百万港元。配售完成

后每股H股筹集的净价（扣除佣金及预计开支后）约为334.2港元。配售价乃按公平

交易原则及参照市况以及每股H股最近的收市价经洽商后厘定。董事认为配售价公平、



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东整体的最佳利益。

6、配售股份的地位

配售股份经配发、发行及缴足后，将在无留置权、抵押及产权负担之情况下各

方面与配售股份发行日现有已发行H股享有同等地位，以及拥有配售股份发行日附有的所

有权利，包括有权收取在配售股份发行日当日或之后所宣派、作出或支付的所有股息

之权利。

7、禁售承诺

本公司已向配售代理承诺，由配售协议日期至交割日后90日期间，在未经配售

代理事先书面批准的情况下，除配售股份外，本公司或代表其或彼等行事之任何人士

概不会（1）出售、转让、处置、配发或发行，或要约出售、转让、处置、配发或

发行，或授出任何购股权、权利或认股权证以有条件或无条件或直接或间接或以其他

方式认购任何股份或任何股份权益或任何可转换或行使或兑换为任何股份或股份权

益或与之基本类似的证券（无论是通过现金结算或以其他方式进行的实际处置、有

效经济处置或互换）或（2）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订立或进行任何与上文（1）项所

述者有相同经济效应的交易或（3）宣布有意订立或进行上文（1）或（2）项所述

之交易。

本公司主席、执行董事及主要股东王传福先生已向配售代理承诺，由配售协议

日期至交割日后90日期间，在未经配售代理事先书面批准的情况下，其不会，亦将促使

其代理人、其控制的公司或其关联的信托不会（无论个别或共同及直接或间接）

（1）出售、转让、处置、借贷、抵押、配发或发行，或要约出售、转让、处置、借

贷、抵押、配发或发行，或授出任何购股权、权利或认股权证以有条件或无条件或直

接或间接或以其他方式认购任何股份或任何股份权益或任何可转换或行使或兑换为

任何股份或股份权益或与之基本类似的证券，或（2）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订立或进

行任何与上文（1）项所述者有相同经济效应的交易，或（3）宣布有意订立或进行

上文（1）或（2）项所述之交易。



8、配售条件

须待于交割日上午八时三十分（香港时间）（或本公司与配售代理可能协定的

较后时间和／或日期）或之前达成或经配售代理豁免（仅就条件（2）至（5）项而

言）以下条件后，方可完成配售：

（1）上市委员会批准配售股份上市，并许可配售股份交易（以及交付代表

配售股份的正式股份凭证之前，该上市与交易许可未被撤回）；

（2）本公司的香港法律顾问按照配售代理满意的形式及内容，交付配售代

理要求的香港法律意见书；

（3）本公司的美国法律顾问按照配售代理满意的形式及内容，交付配售代

理要求的美国「无须登记」法律意见书；

（4）配售代理的美国法律顾问按照配售代理满意的形式及内容，交付配售

代理要求的美国「无须登记」法律意见书；及

（5）交付一份由本公司主席及执行董事王传福先生于配售协议日签署的禁

售保证。

在尽可能合理可行的情况下，本公司应向联交所申请批准其配售股份上市与交

易，并在尽可能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一切合理努力通过上市委员会针对配售股份上市

与交易进行的审批，并在获得审批后尽快通知配售代理。本公司应提供相关资讯、递

交相关材料、支付相关费用并按照配售代理和/或联交所就达成以上配售条件方面的合

理要求完成所有应尽事宜。

若配售条件（1）项未于交割日上午八时三十分（香港时间）或之前或本公司与配

售代理协商一致的、较迟的时间和/或日期被满足，配售协议项下本公司与配售代理的

义务及责任也随之终止，除过去的违规外，任何一方不应就有关费用、损害赔偿、补

偿或其他与配售协议有关之事宜向其他任何一方提出索赔。若配售条件（2）至（5）项

未于交割日上午八时三十分（香港时间）或之前或本公司与配售代理协商一致的、较



迟的时间和／或日期被满足或被配售代理豁免，配售代理可自行决定选择立即终止配

售协议，并且该终止将具有与上述同样的效力。

9、终止

在本公司包括但不限于违反任何载于配售协议中的陈述、保证及承诺和若干不可

抗力情形的发生的情况下，配售代理可根据配售协议条款，在交割日上午八时三十分

（香港时间）前任何时间向本公司发出书面通知终止配售协议而毋须向本公司负任何

责任。

10、配售完成

待上述条件达成后，配售应在交割日或尽快于切实可行时期内或配售代理与本公司

书面协商一致的其他时间和/或日期完成。

由于完成配售须待达成若干先决条件及配售代理不行使终止权后方可作实，故配

售未必会进行。股东及有意投资者于买卖股份时务请审慎行事。

二、发行配售股份的一般授权

配售股份将根据一般授权配发及发行。所以，配发及发行配售股份将不需股东的

另行批准。根据一般授权，董事会有权配发及发行最多219,600,000股H股，截止本公告

日期，本公司尚未根据前述一般授权发行任何H股。

三、配售的理由及配售所得款项的用途

1、业务发展方向

比亚迪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先行者和领导者，凭借11万工程师的研发团队和

在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领域的雄厚积累，持续推出一系列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打造

出长期、可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在新能源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和国际化

等方面持续发力，奠定了本公司于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导地位，加速推动全球汽

车产业转型升级进程。

凭借精准的战略布局、领先的技术实力、前瞻的市场洞察、完善的产业体系，比

亚迪汽车业务厚积薄发，销售屡创新高，连续三年蝉联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持



续引领全球汽车产业发展。

在新能源汽车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比亚迪通过技术革新持续走在新能源汽车

智能化的前沿，率先提出“整车智能”、“全民智驾”战略，构建起“天神之眼”技

术矩阵，全系车型搭载高阶智驾技术，加速高阶智驾的普及。本公司将持续在智能化

领域进行研发投入，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下半场发展中把握重要机遇。

通过创新技术的量产成熟和对用户需求的精准洞察，比亚迪已构建“比亚迪”品

牌、“方程豹”品牌、“腾势”品牌及“仰望”品牌在内的多品牌梯度布局，覆盖从

家用到豪华、从大众到个性化，满足用户多方位全场景用车需求。在高端化方面，本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创新研发、完善产业布局，用科技重塑新能源时代高端品牌价值

观。

在巩固和扩大国内市场发展优势的同时，比亚迪依托科技领先、安全领先、质量

领先、市场领先的全面实力，汽车业务出海全面提速，产品和渠道持续拓展，本土化

工程陆续投产，产品深受当地消费者的认可和喜欢，并荣获多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冠

军。本公司将持续拓展海外业务布局，巩固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导地位，为中国

汽车打开新的市场窗口和国际化机遇，助力中国汽车产业引领全球新能源汽车浪潮。

2、配售所得款项的用途

配售为本公司进一步提升技术实力、提速出海进程，亦通过吸引若干高品质机构投

资者参与配售，进一步丰富本公司股东基础，优化资产负债结构。董事认为，配售协议

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配售价）属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假设所

有配售股份全数配售，配售所得款项总额预计为43,509百万港元，而经扣除佣金和估计

费用后的配售所得款项净额预计约为43,383百万港元。配售所得款项净额拟作本集团研

发投入、海外业务发展、补充营运资金以及一般企业用途。

四、于过去十二个月进行之集资活动

本公司在本公告日期前十二个月内未进行任何与发行股本证券有关的集资活动。

五、对本公司股权结构之影响

本公司之现有股权结构及于配售完成后对本公司股权结构之影响载列如下，並

假设（1）除发行配售股份外，本公司股本于本公告日期至配售完成期间将无任何



其他变动；及（2）除配售股份外，承配人并无及不会持有任何股份：

注：

（1） 本表格中所示百分比已经过四舍五入调整。

（2） 截至本公告日，董事持有本公司合共990,637,679股A股，占本公司已发行A股总数

约54.69%，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约34.05%，其中:

(i)王传福先生持有513,623,850股A股。未包括王传福先生透过易方达比亚迪1号

资产管理计划持有的3,727,700股A股；

(ii)吕向阳先生以个人身分持有 239,228,620 股 A 股，融捷投资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 155,149,602 股 A 股。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吕向阳先生

及其配偶分别持有89.5%及10.5%的股权。因此，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吕向

阳先生被视为拥有该 155,149,602 股 A 股的权益；和

股东名称

紧接配售之前 假设所有配售股份全数配售紧随配

售之后

股份数目

占已发行A

股或H股(视

情况而定）

总数百分比

占已发行股

份总数百分

比

股份数目

占已发行A

股或H股(视

情况而定）

总数百分比

占已发行股

份总数百分

比

A股

已发行A股总

数
1,811,265,855 100.00 62.26 1,811,265,855 100.00 59.60

H股

承配人 - - - 129,800,000 10.57 4.27

董事及其关

联方
1,500,000 0.14 0.05 1,500,000 0.12 0.05

其他公众H股

东
1,096,500,000 99.86 37.69 1,096,500,000 89.31 36.08

已发行H股总

数
1,098,000,000 100.00 37.74 1,227,800,000 100.00 40.40

已发行股份

总数
2,909,265,855 100.00 3,039,065,855 100.00



（iii）夏佐全先生持有82,635,607股A股。

（3） 截至本公告日，董事持有合共1,500,000股 H 股，占公司已发行 H 股总数约

0.14% 及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约 0.05%，其中：(i)王传福先生持有 1,000,000

股 H 股； (ii) 195,000 股 H 股由夏佐全先生作为实益拥有人持有，而

305,000 股 H 股由其全资拥有的公司 Sign Investments Limited 持有。 因

此，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夏佐全先生被视为于该 500,000 股 H 股中拥有

权益。

六、申请上市

本公司将向联交所上市委员会申请批准配售股份于联交所上市及买卖。

七、中国证监会备案

本公司须就有关配售事项遵守中国证监会规定并完成中国证监会备案。

八、牵头经办人

本公司已委聘招银国际融资有限公司担任配售事项的牵头经办人(不作为资本市场

中介人)。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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